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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河

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

文的各部分内容。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

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报告全文。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为：电子文件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文本文件存放于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

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

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

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

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

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豫能控股 指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集团、河南投资集团、

控股股东

指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省建投、河南建投 指 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投资集团前身）

鸭电公司、 南阳鸭河口电

厂

指 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即鸭电一期

天益公司 指 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即鸭电二期

鹤壁万和 指 鹤壁万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鹤壁同力 指 鹤壁同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鹤壁丰鹤 指 鹤壁丰鹤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建投弘孚 指

河南省建投弘孚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投资集团下

属公司的控股公司

＃５

、

＃６

机组 指

豫能控股成立时，由省建设、河南省电力公司、中

国华中电力集团公司（现华中电网有限公司）和焦

作市投资公司

４

家发起人投入的焦作电厂三期扩

建工程部分经营性净资产即两台装机容量各为

２００ＭＷ

（经技术改造，装机容量现为

２２０ＭＷ

）的燃

煤发电机组，是豫能控股的主要经营性资产

国网能源 指 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国网新源 指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南阳永升 指 南阳永升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永锦 指 河南永锦能源有限公司

南阳宝天曼 指 南阳市宝天曼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昱顺 指 郑州昱顺实业有限公司

南阳华融 指 南阳华融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焦煤 指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黄陵矿业 指 黄陵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新兴 指 河南新兴煤炭实业有限公司

丰盈物资 指 南阳市丰盈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东升煤矿 指 登封市东升煤矿

平禹煤电 指 河南省平禹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煤炭 指 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

新峰矿务局 指 河南省新峰矿务局运销管理处

郑煤 指 郑州煤炭（集团）有限公司

白平 指 郑州煤炭（集团）有限公司（白平中转站）

南召顺达 指 南召县顺达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锦丰 指 洛阳锦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甘肃华亭 指 甘肃华亭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彬县煤炭 指 彬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靖远煤业 指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煤炭 指 陕西省煤炭工贸公司

中电投 指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省电力公司 指 河南省电力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环保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省政府、河南省政府 指 河南省人民政府

省国资委、河南省国资委 指 河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省发改委 指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经贸委 指 河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指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其拥有的焦作电

厂

＃５

、

＃６

机组和其他资产及相关负债与公司控股

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鸭电公司

５５％

股权和天益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进行置换，同时，公司

向投资集团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１９３

，

３４６

，

９３０

股，剩余对价

０．９６

元公司将以现金支付。

拟置入资产 指

投资集团拥有的鸭电公司

５５％

股权和天益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拟置出资产 指

豫能控股拥有的

＃５

、

＃６

机组和其他资产及其相关

负债

标的资产 指

拟置入资产及拟置出资产即投资集团拥有的鸭电

公司

５５％

股权和天益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豫能控股

拥有的

＃５

、

＃６

机组和其他资产及其相关负债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５３

号）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３

号）

《深交所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资产置换协议书》 指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瑞岳华、会计师 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金学苑所、律师 指 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中联、评估师 指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ＭＷ

指 兆瓦，发电机组功率单位，

１ＭＷ

相当于

１０００

千瓦

万千瓦 指 发电机组功率单位，

１

万千瓦相当于

１０ＭＷ

标准煤 指 能源当量，每千克标准煤的热值为

７０００

千卡

第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以下风险，投资者如需详细了解相

关信息，烦请阅读本报告书第十七节“风险因素”。

１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将其拥有的焦作

电厂

＃５

、

＃６

机组（以下简称“

＃５

、

＃６

机组”）和其他资产及相关负债与公司控股股东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拥有的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

股权和南阳

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进行置换，同时，公司以

４．４０

元价格向投资集团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１９３

，

３４６

，

９３０

股，剩余对价

０．９６

元公司将以现金支付。通过本

次重组，公司资产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得到改善。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投资

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

７８．１４％

的股份，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及评估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本次拟置入

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占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的比例分别为

５９６．８３％

、

３２６．００％

， 拟置入资产在

２００８

年度所产生的营业

收入占本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８６７．３８％

，上述比

例均达到《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因此，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３

、标的资产盈利能力波动风险

本次重组涉及的资产为火力发电机组和火力发电企业股权，其盈利能力依赖于

发电业务的利润水平。 由于国内电力价格由政府控制， 而煤炭价格则是市场定价，

２００２

年以来煤炭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

２００７

年后，上涨速度加快，而国家并未重新

启动新一轮煤电联动政策，导致

２００８

年火电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的局面。

虽然国家发改委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和

８

月两次上调上网电价， 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份

起，电煤价格也已经回落，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电力需求也呈下降趋势。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鸭电公司亏损

１６５．６６

万元；天益公司实现净利

１

，

０７３．４６

万

元，两公司盈利合计

９０７．８０

万元。 未来国家对上网电价的调整、电煤价格的走势及

国内电力需求将直接影响重组后本公司的盈利水平。未来何时再次上调上网电价以

及上调幅度、电煤价格走势都存在不确定性，由此导致盈利能力波动的风险。

４

、盈利预测风险

本公司在编制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模拟合并盈利预测时， 董事会是根据本公

司及鸭电公司、天益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的实际经营成果作为预测基础，以现时经营能力，结合本公司及天益公司、鸭电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的生产经营计划、销售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划、河南电力市

场发展形势等相关资料，并遵循谨慎性原则预测本公司的业绩。 由于盈利预测所依

据的假设条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火电行业“市场煤、计划电”的矛盾，

因此，本公司及本次拟置入资产存在因上述假设条件发生变化及电煤价格波动而导

致收入和利润不能达到预测值的风险。

５

、估值风险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价以拟置入及置出资产的评估价格为基础确定。 评估师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拟置入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

估方法进行评估，对拟置出资产以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标的资产以资产基础法评

估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经评估，拟置入资产即鸭电公司

５５％

股权、天益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值分别为

５１

，

３３７．６１

万元、

７７

，

８２９．４３

万元、

４４

，

０９４．３９

万

元，调整后账面值分别为

２３

，

７５５．２３

万元、

３０

，

１１９．４４

万元、

３３

，

８７２．９７

万元，评估增

值率分别为

１１６．１１％

、

１５８．４０％

、

３０．１８％

。 有关评估值与账面值差异原因以及重置成

本中重大成本项目的构成情况已经在本报告书 “第六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之

“拟置入资产

－

鸭电公司

５５％

股权”及“拟置入资产

－

天益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进行详细

说明，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６

、标的资产权属瑕疵风险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天益公司以拥有的鸭河口电厂二期工程全部电费收费权的

６８．７％

作为国家开发银行向天益公司提供

２４．６

亿元借款的出质标的，质押期限为

１５

年。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天益公司

６８．７％

电费收费权仍在质押中，且期限较长，存

在不能按时偿还国开行借款而丧失此部分电费收费权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

公司将加强对天益公司的经营管理，减少财务风险，以确保其按时还本付息。

７

、无法取得相关债权银行及债权人同意的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公司已经取得与拟置出资产有关的除焦作电厂以外的

全部债权人同意函，同时取得了公司未置出债务债权人的全部同意函，公司正在就

尚未取得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务与焦作电厂进行沟通；鸭电公司除最近新增的招商

银行郑州文化路支行外，已经取得其全部债权银行的同意函，招商银行郑州文化路

支行已经原则同意出具对本次重组的同意函，鸭电公司正在办理相关手续；天益公

司除最近新增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黄河路支行外，已经取得其全部债权银行的同意函及回复函，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支行已经原则同意出具对本次

重组的同意函，天益公司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８

、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河南省国资委对

交易的核准、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对公司控股股东投资集团免于以要约方

式收购豫能控股股份的批准、中国证监会对交易的核准、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控股股

东投资集团的要约收购豁免的核准以及国家环保部对标的资产出具的环保核查意

见。 方案能否获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以及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提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以上风险提醒投资者特别注意。

第三节 交易概述

一、 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宏观经济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为防止国内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中国延续了

２００７

年开始的宏

观调控政策，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为抑制通货膨胀，在动力煤价格持续上涨的情

况下，国家没有重新启动煤电联动政策。

由于动力煤价格的持续上扬，火电类上市公司发电成本不断增加，虽然国家发

改委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和

８

月

２０

日， 两次上调发电企业上网销售价格， 本公司

＃５

、

＃６

机组电价累计上调

４．５

分

／

千瓦时，同时，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起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全国发电用煤实施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但是由于增加的收入无法弥补增

加的成本，

２００８

年火电行业几乎全行业亏损。

（二）豫能控股的经营情况

公司拥有焦作电厂三期工程两台装机容量为

２００ＭＷ

燃煤发电机组（两台发电

机组经汽轮机通流部分改造后，发电能力已分别达

２２０ＭＷ

），以及郑州新力电力有

限公司 （装机容量

５×２００ＭＷ

）

５０％

的股权、 开封新力发电有限公司 （装机容量

１２５ＭＷ

）

６％

的股权，目前公司的发电权益容量为

９４７．５ＭＷ

。 同时拥有河南省建投弘

孚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 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９９％

以上源于电力销售，所

生产的电力产品全部销售给河南省电力公司。近年来，受河南省装机容量的增加，电

煤价格的持续上涨， 国家对电力销售价格的管制以及发电机组自身等因素的影响，

豫能控股面临如下经营困难：

１

、发电机组利用小时数、发电量逐年减少，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近年来，由于河南省装机容量增加，“上大压小”政策等原因，公司所属的发电机

组发电利用小时数减少，发电量逐年减少导致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份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

发电量（千千瓦时）

１５０

，

２７４．８０ １

，

３１９

，

６９５．２０ １

，

５０８

，

６７３．６０ ２

，

２５３

，

４００．００

上网电量（千千瓦时）

１２７

，

６３６．３０ １

，

１７４

，

２０６．８０ １

，

３５１

，

２００．００ ２

，

０２６

，

１３０．００

机组平均利用小时

３４１．５３ ２

，

９９９．３１ ３

，

４２８．８０ ５

，

１２１．４０

２

、节能调度政策、竞价上网的逐步实施，

２２０ＭＷ

纯凝汽式燃煤机组将被边缘化

根据国发［

２００７

］

２

号文件精神，“十一五”期间，在大电网覆盖范围内逐步关停：

单机容量

５０ＭＷ

以下的常规火电机组；运行满

２０

年、单机

１００ＭＷ

级以下的常规火

电机组；按照设计寿命服役期满、单机

２００ＭＷ

以下的各类机组；供电标准煤耗高出

２００５

年本省（区、市）平均水平

１０％

或全国平均水平

１５％

的各类燃煤机组；未达到环

保排放标准的各类机组。国家鼓励各地区和企业关停小机组，集中建设大机组，实施

“上大压小”。鼓励通过兼并、重组或收购小火电机组，并将其关停后实施“上大压小”

建设大型电源项目。

２００７

年，由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办、环保总局、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等共同制

定的《节能发电调度办法》，河南省是试点省份之一。由于节能调度政策的出台，竞价

上网的逐步实施，

２２０ＭＷ

纯凝汽式燃煤机组将被边缘化，同时煤炭和物资等生产资

料的大幅涨价，使企业经营出现严重亏损局面，

２００８

年以来，随着煤炭价格的大幅

上涨、发电机组利用小时的进一步降低，加之

２２０ＭＷ

机组设备老化，标准煤耗较

高，

＃５

、

＃６

机组经营已经严重亏损，难以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公司面临生存危机。

（三）焦作电厂

＃５

、

＃６

机组委托生产情况

因

＃５

、

＃６

机组为焦作电厂三期工程，属扩建工程，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公司成立不久

即与河南省电力公司签署了《委托生产管理协议》和《有偿服务合同》，将所属焦作电

厂

＃５

、

＃６

机组委托河南省电力公司进行生产管理，由其负责管理、营运和维修两个

发电机组，其中生产管理包括生产的组织，原辅料的采购供应等。同时有偿使用河南

省电力公司的部分公用设施，期限为

１０

年，公共设施的运行、维护、维修等项费用总

量按

１／３

比例支付，由

＃５

、

＃６

机组生产成本列支。 河南省电力公司授权所属焦作电

厂具体承担协议义务。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内部改革的统一部署，原河南省电力公司所

属焦作电厂已整建制划转至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其资产隶属、人事关系、生产经

营等均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移交， 河南省电力公司实质上已无法履行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与豫能控股签署的《委托生产管理协议》和《有偿服务合同》。

鉴于以上原因，为保障豫能控股委托机组（焦作电厂

＃５

、

＃６

机组）正常的生产运

营，豫能控股、河南省电力公司及新源公司经过协商，一致同意河南省电力公司享受

和承担的权利和义务转由国网新源继承。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５

日，国家电网公司发文，又将焦作电厂划转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焦作电厂再次划转后，为了保证本公司所属焦作电厂

＃５

、

＃６

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公司经与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协商，双方同意继续实行委托生产管理，并达成《焦

作电厂

＃５

、

６

机组委托生产管理临时协议》。 该协议有效期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

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开展焦作电厂

＃５

、

６

机组委托生产管理谈判及签署正式委托生产

管理协议的议案》：为了保证本公司所属焦作电厂

＃５

、

＃６

机组持续安全稳定运行，授

权董事会，就本公司所属焦作电厂

＃５

、

＃６

机组委托生产管理事项与国网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进一步谈判，于《焦作电厂

＃５

、

６

机组委托生产管理临时协议》到期时，签署

正式的焦作电厂

＃５

、

＃６

机组委托生产管理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与国网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已正式签署了委托生产管理协议， 协议有效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公司与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 《

２００９

年焦作电厂

＃５

、

６

机组委托生产管理协议》， 该协议有效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鉴于公司面临的经营困境，投资集团作为豫能控股的控股股东，一方面考虑集

团火电业务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为保护股东利益，经与公司协商，拟以资产置换的

方式对公司进行重组。

二、 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２００８

年，随着煤炭价格一路攀升，同时，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形

势下滑，用电量下降，导致火力发电企业的盈利情况急剧恶化。

２００９

年，虽然国家采

取种种措施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但各行业用电量增幅仍然有限，且煤炭价格依旧保

持坚挺，甚至呈现上升趋势。 预计短期内，在国家重组启动“煤电联动”政策前，电力

企业的亏损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性扭转。 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将质量优良的电力资产

注入豫能控股，短期内公司仍可能继续亏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目前并不是实施重

组的最佳时点。 然而，豫能控股的重组又势在必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产业政策调整，经营资产将被边缘化

国家在“十一五”期间着手对电力产业政策调整，根据国务院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批转的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办《关于加快关停小火电机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０７

］

２

号）的文件精神，为推进电力工业结构调整，实现“十一五”时期能源消耗降低和主要

污染物排放减少的目标，国家鼓励各地区和企业加快关停小机组，加大高效、清洁机

组的建设力度；鼓励通过兼并、重组或收购小火电机组，并将其关停后通过实施“上

大压小”建设大型电源项目。 《意见》指出，“十一五”期间，在大电网覆盖范围内逐步

关停以下燃煤机组： 单机容量

５０ＭＷ

以下的常规火电机组； 运行满

２０

年、 单机

１００ＭＷ

级以下的常规火电机组；按照设计寿命服役期满、单机

２００ＭＷ

以下的各类

机组；供电标准煤耗高出

２００５

年本省（区、市）平均水平

１０％

或全国平均水平

１５％

的各类燃煤机组；未达到环保排放标准的各类机组。

国家能源局在“十二五”规划中将着手调整能源发展结构，启动核电发展规划等

专项规划，针对形势发展，将会加快核电、热电联产、煤电一体化发展，继续推进上下

游关系，积极调整火电结构，促进节能减排。 其中，火电行业在“十二五”规划中将突

出“积极推进电力工业的上大压小，加速淘汰落后产能”的特点。

根据国家发改委披露的

２００８

年全国关停小火电机组情况， 全国已陆续有省份

开始拆除

２００ＭＷ

级别的发电机组。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全国关停小火电机组

３

，

３８２

台、

装机容量

１

，

９８９

万千瓦，累计关停

５

，

４０７

万千瓦，已提前一年半完成“十一五”计划

关停目标。国家将利用目前用电需求下降的有利时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扩大小火

电机组淘汰范围，对投产时间长、能耗大的小火电机组将提高关机容量。 本公司

＃５

、

＃６

机组投产时装机容量均为

２００ＭＷ

，经改造后，机组容量现为

２２０ＭＷ

，且分别于

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２

年投产，设备已严重老化，发电标准煤耗远高于河南省平均水平，在未

来一至两年内很可能被列入关停机组名单，届时将导致豫能控股因丧失主要经营性

资产而不符合上市条件。

（二）经营亏损严重，面临生存危机

２００８

年以来，随着煤炭价格继续大幅上涨，发电机组利用小时逐年降低、机组

设备老化、标准煤耗较高的

＃５

、

＃６

机组已经严重亏损，难以维持正常生产经营。本公

司

２００８

年亏损达

４．０５

亿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为

－

１０２．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０．９２１４

元，财务状况的急剧恶化使

公司经营陷入困境。 预计在行业及企业自身经营环境难以扭转的情况下， 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度将继续亏损。 根据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对连续两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将实行

退市风险警示，因此，如果不重组，公司将面临退市风险。

（三）经营性资产实行委托管理，上市公司缺乏独立性

本公司拥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即焦作电厂

＃５

、

＃６

机组现委托国网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下属焦作电厂管理。委托管理的经营模式导致公司对经营性资产缺乏必要的

直接管理和控制， 受托管理方的频繁更迭更不利于维持委托管理的持续性和稳定

性。 另外，由于公司没有派出自己的专业技术团队，实际生产经营中容易出现纠纷，

上市公司缺乏独立性，股东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基于以上原因， 尽管在电力资产注入后短期内豫能控股仍有可能继续亏损，但

只有通过重组，将未来盈利能力强、机组容量大、质量好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才能

避免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经营性资产被边缘化风险，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上市公司生存问题。

经过反复论证、推敲，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其下属的

除豫能控股以外的其他

１５

家参、控股发电企业进行了筛选，选择了具备上市条件的

电力资产中质量最好、盈利能力最强的天益公司注入上市公司。 天益公司作为投资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拥有两台于

２００８

年建成投产的

６００ＭＷ

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

资产质量优良，技术先进，机组煤耗水平及发电效率等指标均处于河南省前列。鸭电

公司拥有两台

３５０ＭＷ

亚临界燃煤发电机组，作为天益公司的一期工程，与天益公

司存在资产公用情况，因而产生大量的关联交易，按照《重组办法》中第四十一条“有

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的要求，故决定将投资集

团持有的鸭电公司

５５％

股权一并纳入本次重组拟置入资产的范围。

三、 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股东利益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投资集团计划以其拥有的机组容量大、煤耗相对较低的

天益公司、 鸭电公司股权置换目前公司所有的焦作电厂

＃５

、

＃６

机组资产和其他资产

及其相关负债。 如果该重组计划能够成功实施，本公司参控股电力企业将达到

４

家，

总装机容量

３

，

０２５ＭＷ

，可控装机容量

２

，

９００ＭＷ

，权益装机容量

２

，

０９２．５ＭＷ

，与重组

前相比， 总装机容量、 可控装机容量及权益装机容量分别增长

９３．２９％

、

１０１．３９％

、

１２０．８４％

；而且天益公司两台

６００ＭＷ

发电机组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及

５

月投入运行，

机组设备新、效率高。 因此，通过重组，公司所控制的资产质量将得到根本改善。

公司目前拥有的焦作电厂

＃５

、

＃６

机组，是以委托焦作电厂生产管理的方式经营

的，由于没有派出自己的专业技术团队，生产经营缺乏独立性，在实际生产经营中容

易产生纠纷。 通过本次重组，公司将控制天益公司、鸭电公司，并拥有专业生产管理

团队，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运营管理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业务和人员方面的独立

性。

公司资产质量的改善、运营管理效率的提高，将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有利于保

护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打造电力资产整合平台、为逐步实现投资集团电力产业的整体上市奠定基

础

根据投资集团的长远发展战略，投资集团将以豫能控股作为投资集团发电资产

的整合平台。本次重组完成后，为将来实现集团电力产业的整体上市打好基础，投资

集团逐步将拥有的优质发电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未来投资集团及其拥有控制权的其

他企业如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与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

动，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本公司，以避免控股股东与公司的同业竞争。

（三）投资集团履行承诺

为贯彻国家电力体制改革，落实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电监电改函〔

２００７

〕

２９

号

《关于“

９２０

万千瓦发电权益资产变现项目”股权受让方选定的通知》的要求，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现变更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了豫能控股第

二大股东河南省电力公司、第三大股东华中电网有限公司所持的股权，收购后，投资

集团由持股比例

３７．４４％

增至

７８．１４％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发

布《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为推动上市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保护投资者利益，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将适时对豫能控股进行资产重组或以适当的方式与河南

建投旗下的电力资产进行有效整合。 提高其资产质量、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

四、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名称

本次交易对方是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即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交易标的名称

本次拟置入的资产为投资集团持有的鸭电公司

５５％

股权及天益公司

１００％

股

权，拟置出的资产为豫能控股拥有的两台

２２０ＭＷ

的燃煤发电机组（即焦作电厂

＃５

、

＃６

机组）和其他资产及相关负债。

（三）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评估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联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７３

号、第

１７４

号、

第

１７５

号），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重组拟置入资产的全部股东

权益价值和本公司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及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拟置入资产

７３

，

３１０．７６ ７３

，

３１０．７６ １７１

，

１７０．５５ ９７

，

８５９．７９ １３３．４９

其中：鸭电公司

４３

，

１９１．３２ ４３

，

１９１．３２ ９３

，

３４１．１２ ５０

，

１４９．８０ １１６．１１

天益公司

３０

，

１１９．４４ ３０

，

１１９．４４ ７７

，

８２９．４３ ４７

，

７０９．９９ １５８．４０

拟置出资产

３３

，

８７２．９７ ３３

，

８７２．９７ ４４

，

０９４．３９ １０

，

２２１．４２ ３０．１８

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值

调整后

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

率

％

拟置入资产

５３

，

８７４．６７ ５３

，

８７４．６７ １２９

，

１６７．０４ ７５

，

２９２．３８ １３９．７５

其中：鸭电公司

５５％

股权

２３

，

７５５．２３ ２３

，

７５５．２３ ５１

，

３３７．６１ ２７

，

５８２．３９ １１６．１１

天益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０

，

１１９．４４ ３０

，

１１９．４４ ７７

，

８２９．４３ ４７

，

７０９．９９ １５８．４０

拟置出资产

３３

，

８７２．９７ ３３

，

８７２．９７ ４４

，

０９４．３９ １０

，

２２１．４２ ３０．１８

拟置换差额

２０

，

００１．７０ ２０

，

００１．７０ ８５

，

０７２．６５ ６５

，

０７０．９６ －

该评估结果已经在河南省国资委备案。 本公司经与投资集团协商，确定本次交

易拟置入及置出资产交易价格分别为

５１

，

３３７．６１

万元、

７７

，

８２９．４３

万元、

４４

，

０９４．３９

万元。

（四）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上午，公司及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召

开会议筹划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会议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 会议结束

后，公司于同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起临时停牌。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投资集团向省发改委报送了《关于投资集团运用豫能控

股融资平台重组电力资产的请示》（豫投一［

２００８

］

１４８

号文）。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

日，河南省发改委下发《关于同意投资集团以豫能控股公司为

融资平台重组电力资产的批复》（豫发改投资［

２００８

］

８４０

号文），同意投资集团以豫

能控股公司为融资平台开展电力资产重组整合工作，通过资产重组和定向增发等方

式将投资集团持有的优质电力资产置入豫能控股公司，将豫能控股公司现有的不良

资产及相关负债置出。

４

、经论证，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条件尚不成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４

日复牌，公司承诺至少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

会议，同意豫能控股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同时，授权胡智勇董事长

与相关方签署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有关协议。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 公司及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召

开会议再次筹划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会议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 会议

结束后，公司于同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临时停

牌。

７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河南投资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本次交易相关文件，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书面认可，同意

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该重大资产重组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

意见。

８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河南投资集团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并且交易对方出具了保证提供的有关文

件、资料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的承诺函。

９

、河南省国资委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印发的《关于投资集团对豫能控股进行资产

重组的批复》（豫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１７

号），原则同意投资集团对豫能控股进行资产重

组。

１０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

司本次向特定对象河南投资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本次交易相关文件，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书面认可，同

意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该重大资产重组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董

事意见。

（五）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 豫能控股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９

名董事出席了

会议，关联董事回避关联交易的表决，参与表决的董事一致同意了本次重组预案相

关议案。 表决时，

３

名独立董事同意本次重组预案相关的议案，并发表了《河南豫能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豫能控股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８

名董事出席了

会议，关联董事回避关联交易的表决，参与表决的董事一致同意了本次重组相关议

案。 表决时，

３

名独立董事同意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并发表了《河南豫能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独立意见》。

五、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投资集团持有公司

７８．１４％

的股份， 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重

组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根据《重组办法》以及公司与投资集团签订的《资产置换协议书》，本次重组尚需

经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及股东大会对投资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豫能控股股份

的批准、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中国证监会对

投资集团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后， 方可实施。

因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股东大会在审议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时，关联股东应按规

定回避表决。

六、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２５８７

号、第

０４２０９

号《审计报告》

以及评估师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７４

号、第

１７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本次

拟置入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成交金额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拟置入资产（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成交金额

鸭电公司

５５％

股权 天益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合计

资产总额

１８８

，

７８７．７５ ４７０

，

３７８．１１ ６５９

，

１６５．８６

１２９

，

１６７．０４

资产净额

43,642.59 30,119.44 73,762.03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购买股权导致上市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

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营业

收入以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

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 ”

本次重组后，豫能控股将取得鸭电公司

５５％

股权及天益公司

１００％

股权，均取

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因此，拟置入资产总额取资产总额与成交金额二者较高者，为

资产总额

６５９

，

１６５．８６

万元；拟置入资产净额取资产净额与成交金额二者较高者，为

成交金额

１２９

，

１６７．０４

万元；

２００８

年拟置入资产营业收入为

２６９

，

６１２．０８

万元。

根据《重组办法》，拟置入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占豫能控股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的比例及在

２００８

年度所产生的营

业收入占豫能控股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拟置入资产 豫能控股

拟置入资产占豫

能控股比例（

％

）

（

2008

年

12

月

31

日） （

200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６５９

，

１６５．８６ １１０

，

４４４．７０ ５９６．８３

资产净额

１２９

，

１６７．０４ ３９

，

６２２．０２ ３２６．００

项目 拟置入资产（

２００８

年度） 豫能控股（

２００８

年度）

拟置入资产占豫

能控股比例（

％

）

营业收入

２６９

，

６１２．０８ ３１

，

０８３．５３ ８６７．３８

以上三个指标分别为

５９６．８３ ％

、

３２６．００ ％

、

８６７．３８％

，均超过了

５０％

，达到了《重

组办法》和相关规定中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第四节 豫能控股基本情况

一、 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曾 用 名：河南豫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文杰

注册地址、办公地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欢街

６

号

注册资本：

４３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豫工商企

４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８５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豫字

４１０１０５１７００１１６４２

号

地税豫字

４１０１０５１７００１１６４２

号

经营范围：电力开发、生产和销售（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高新技术开发、推广

及服务；电力物资，电力环保、节能技术改造。

二、 公司设立和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和首次公开发行

豫能控股是经河南省体改委豫股批字（

１９９７

）

２６

号文和国家电力工业部（

１９９７

）

第

２０９

号文批准，由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现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电

力公司、中国华中电力集团公司（现华中电网有限公司）和焦作市投资公司

４

家发起

人以其共同拥有的焦作电厂三期扩建工程部分经营性净资产评估后按

１

：

０．６８３

的

折股比例折为发起人股

３５

，

０００

万股，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复审同意， 以证监发（

１９９７

）

４５５

、

４５６

号文件正式批准河南豫能股份公司（筹）向社会公开发行

８

，

０００

万股

Ａ

种

股票。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定价发行， 发行价格

３．３６

元

／

股，共募集资金

２６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 股票发行后，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４３

，

０００

万元。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河南豫能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万股

Ａ

股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证券简称“河南豫能”，证券代码：“

０８９６

”。此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

１６

，

１００ ３７．４４

河南省电力公司

１４

，

０００ ３２．５６

中国华中电力集团公司

３

，

５００ ８．１４

焦作市投资公司

１

，

４００ ３．２６

上市流通股

８

，

０００ １８．６０

其中：公司职工股

７６３．５０ １．７８

股份总数

４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历次股权变动及控股权变动

１

、公司职工股上市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

７５４．５０

万股公司职工股冻结

期满，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其中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

的公司职工股

９０

，

０００

股继续冻结。 此后，公司先后有多名已卸任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职工股冻结期满，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流通。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尚有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内部职工股

３

，

７５０

股继续冻结，统一托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２

、股票简称及证券代码变更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将公司更名

为“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豫能控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决定， 公司的证券代码由原来的 “

０８９６

” 变更为

“

００１８９６

”，公司更改后的证券代码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起正式使用。

３

、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 全体流通股股东获得非流通股股

东送出的人民币

６

，

４００．００

万元现金对价，合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送人民币

８

元现金对

价，其中

２

，

９４４．００

万元现金对价由省建投承担，其它非流通股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

合计承担

３

，

４５６．００

万元现金对价。 根据协议安排， 其它非流通股股东承担的

３

，

４５６．００

万元现金对价暂由省建投垫付，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其它非流通股股东以

股份或以现金方式向省建投偿还代其垫付的现金对价。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后首个交易日，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

Ａ

股市场的上市流通

权。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方案，原非流通股股东除遵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所规定的法定承诺之外，省建投还作出如下特别承诺：（

１

）在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过程中，省建投代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河南省电力公司、华中电网有限公司、焦

作市投资公司先行垫付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现金对价；（

２

） 省建投在股权分置改革时

持有公司的股份

１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３

年内不上市交易或转

让；其他非流通股股东东河南省电力公司、华中电网有限公司、焦作市投资公司特别

承诺：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由省建投代其垫付现金对价，在股权分置改革完

成之后，以股份或以现金方式向省建投偿还代其垫付的现金对价。

投资集团代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垫付股权分置改革现金对价的承诺已在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的同时履行完毕。截至

２００８

年末，投资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持有

的本公司的

１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按照股改承诺仍冻结限售。

４

、首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在豫能控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十二个月以后，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安排了首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该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的数量为

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明细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

有的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股改实施

日持有的

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本次申

请前已

解除限

售的股

份数量

（股）

本次申请

前已解除

限售的股

份占总股

本比例

（

％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

份

股份总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投资集团

１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４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河南电力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５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３

华中电网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４

焦作投资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６

合 计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１．４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２６

５

、首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禁售后，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

持股情况变化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８

日，投资集团与河南电力、华中电网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投

资集团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河南电力、 华中电网持有的本公司的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股份（占总股本的

３２．５６％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和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８．１４％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并承继河南电力、华中电网的股

改承诺。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关于核准豁免河南省建

设投资总公司要约收购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７

］

１３７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豁免河南投资集团因受让河南电力

持有的豫能控股股份而增持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

３２．５６％

）、受让华中电网持

有的豫能控股股份而增持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总股本

８．１４％

）， 合计持有豫能控股

７８．１４％

的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转让各方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过户。 本次受让后，投资集团持有本公

司

３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８．１４％

， 其中：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第二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在豫能控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二十四个月以后，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安排了第二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根据河南电力、华中电网的股改承诺，此次解除禁

售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共计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河南投资集团协议受让河南电力、

华中电网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中的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河南电

力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公司总股本

４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５％

， 计

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华

中电网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股改前持有的股份数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减去前次已解除

禁售的股份数量

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计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解除限售后，投资集团持

有本公司

３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８．１４％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７

、第三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承诺，投资集团持有的

２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

售流通股份解除限售。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７５０

股，为高管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２９

，

９９６

，

２５０

股，其中：投资集团持有

３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７８．１４％

。 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３

，

７５０．０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

，

７５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９

，

９９６

，

２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２９

，

９９６

，

２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４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控制权没有发生变动，控股股东均为投资集团（省建投）。

公司最近三年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三、 公司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一）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拥有焦作电厂三期工程两台装机容量为

２００ＭＷ

燃煤发电机组（两台发电

机组经汽轮机通流部分改造后，发电能力已分别达

２２０ＭＷ

），以及郑州新力电力有

限公司 （装机容量

５×２００ＭＷ

）

５０％

的股权、 开封新力发电有限公司 （装机容量

１２５ＭＷ

）

６％

的股权，拥有发电权益容量合计

９４７．５ＭＷ

。

近年来，受河南省装机容量的增加，电煤价格的持续上涨，国家对电力销售价格

的管制以及发电机组自身等因素的影响，豫能控股面临如下经营困难：

１

、发电机组利用小时数、发电量逐年减少，主营业务收入逐年下降

近年来，由于河南省装机容量增加，产业政策调整等原因，公司所属的发电机组

发电量逐年减少，发电利用小时数也减少，导致主营业务收入逐年下降。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合并）

２００６

年度

（合并）

发电量（千千瓦时）

１５０

，

２７４．８０ １

，

３１９

，

６９５．２０ １

，

５０８

，

６７３．６０ ２

，

２５３

，

４００．００

上网电量（千千瓦时）

１２７

，

６３６．３０ １

，

１７４

，

２０６．８０ １

，

３５１

，

２００．００ ２

，

０２６

，

１３０．００

机组平均利用小时（小时）

３４１．５３ ２

，

９９９

，

３１ ３

，

４２８．８０ ５

，

１２１．４０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４

，

７３８．７３ ３１

，

０７７．１９ ４２

，

７８５．０３ ５５

，

７３０．５８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万元）

－９

，

２５８．４１ －４０

，

５４２．６７ １

，

１３８．５４ －７

，

２９４．７０

注：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公司无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因而无需编制

合并报表，故所列项目指标均为豫能控股本部数据。

２

、节能调度政策、竞价上网的逐步实施，

２２０ＭＷ

纯凝汽式燃煤机组将被边缘化

根据国发［

２００７

］

２

号文件精神，“十一五”期间，在大电网覆盖范围内逐步关停：

单机容量

５０ＭＷ

以下的常规火电机组；运行满

２０

年、单机

１００ＭＷ

以下的常规火电

机组；按照设计寿命服役期满、单机

２００ＭＷ

以下的各类机组；供电标准煤耗高出

２００５

年本省（区、市）平均水平

１０％

或全国平均水平

１５％

的各类燃煤机组；未达到环

保排放标准的各类机组。国家鼓励各地区和企业关停小机组，集中建设大机组，实施

“上大压小”。鼓励通过兼并、重组或收购小火电机组，并将其关停后实施“上大压小”

建设大型电源项目。

２００７

年，由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办、环保总局、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等共同制

定的《节能发电调度办法》，河南省是试点省份之一。由于节能调度政策的出台，竞价

上网的逐步实施，公司

２２０ＭＷ

纯凝汽式燃煤机组将被边缘化，

２００８

年以来，随着煤

炭价格的大幅上涨、发电机组利用小时的进一步降低，加之

２２０ＭＷ

机组设备老化，

标准煤耗较高，

＃５

、

＃６

机组经营已经严重亏损，难以维持正常生产经营，面临生存危

机。

（二）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如下（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合并）

２００６

年

（合并，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４

，

７３８．７３ ３１

，

０８３．５３ ４２

，

７９６．８０ ５５

，

７５２．６４

利润总额

－９

，

１３０．３１ －４１

，

０７４．４２ １

，

３０８．２５ －７

，

４５６．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９

，

２５８．４１ －４０

，

５４２．６７ １

，

１３８．５４ －７

，

２９４．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９

，

６２３．６７ －４０

，

５８７．８８ －４

，

７７１．２９ －７

，

２２１．１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３

，

２８６．９６ －５

，

６５５．３０ ３

，

１１３．６５ １４

，

１２６．８４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调整后）

总资产

９６

，

００９．９３ １１０

，

４４４．７０ １２３

，

６１２．７７ １２３

，

８８８．４２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３０

，

３６３．６１ ３９

，

６２２．０２ ８０

，

１６４．６８ ７５

，

６７７．６８

注：

２００８

年及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公司无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因而无需编制合

并报表，故所列项目指标均为豫能控股本部数据，本报告涉及公司报表数据的其他

部分内容，如未作特别说明，均与此相同。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经审计）：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

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合并）

２００６

年

（合并，调整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２ －０．９４ ０．０３ －０．１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２２ －０．９４ ０．０３ －０．１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２ －０．９４ －０．１１ －０．１７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０．４９ －１０２．３２ １．４２ －９．６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６．４６ －６７．６９ １．４９ －９．２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

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１．６９ －１０２．４４ －５．９５ －９．５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７．６５ －６７．７７ －６．２６ －８．０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３３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０．７１ ０．９２ １．８６ １．７６

四、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概况

最近三年，投资集团（省建投）一直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变更的情形。

投资集团的前身为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 依据河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０７

］

１７６

号

文，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吸收合并河南省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改制成立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经济性质由全民所有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隶属于河南省政府，委托河南省发展改革委代管，代省政府行使出

资人职责；委托省政府国资委监管，代表省政府派驻监事会。

投资集团的详细情况参见本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图如下：

第五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 投资集团介绍

（一）基本介绍

公司名称：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

４１

号投资大厦

主要办公地点：郑州市农业路东

４１

号投资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智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０

亿元整

税务登记证号：豫直地税直字

４１０１０５１６９９５４２４８

号

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８９８０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项目所需工业生产资料和机械设

备、投资项目分得的产品原材料的销售（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酒店管理；物业管

理、房屋租赁（以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二）历史沿革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隶属于河南省政府的国有独资公司，由河南省发改委

代为履行出资人职责，接受河南省国资委监管并派驻监事会。 投资集团的前身河南

省建设投资总公司是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 《印发省体改委等部门

＜

河南省投资体制

改革方案

＞

的通知》（豫政［

１９９１

］

４５

号文）的精神，于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成立的政策

性国有投资公司。

２００３

年，依据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

１９９６

］

７６

号及河南省人民政府

省长办公会议纪要［

２００４

］

１６

号文件，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将原代管电力基金转

入实收资本，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根据河南省发改委的批示，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注册

资本变更为

６０

亿元。

依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组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豫政文［

２００７

］

１７６

号）和《河南省政府省长办

公会议纪要》（［

２００７

］

１１０

号），以原河南建设投资总公司为基础，吸收合并河南省经

济技术开发公司组建成现在的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２０

亿元，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三）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吸收合并河南省经济技术开发公

司，正式成立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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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09

年

8

月

1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009

年

8

月

11

日会议在公司报告厅以现场表

决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张文杰、殷建勇、张勇、程峰、胡长根董事和董家

臣、刘家森、翟新生独立董事共

8

人亲自出席了会议，张泽华董事因病缺席会议。 会

议的召开和出席会议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列席本次会议的有：

王锐监事会主席，马保群、崔凯、史新峰、宋朝辉监事，宋和平常务副总经理，吕晓总

会计师，王璞董事会秘书。 会议由张文杰董事长主持，审议了以下事项：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

"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

"

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文杰、张勇、程峰、胡长根回避表决，其他四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交易概述：为了进一步改善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公司拟将其拥有的焦作电厂

#5

、

6

机组和其他资产及相关负债与公司控股股东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投资集团

"

或

"

河南投资集团

"

）拥有的南阳鸭河

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鸭电公司

"

）

55%

股权及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

"

天益公司

"

）

100%

股权进行置换，同时，公司向投资集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支付部分置换差额，剩余对价将在未来以现金或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支

付。 为此，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预案

"

的议案》。 公司

2009

年

4

月

3

日召开董事会之时，公司拟置出资产及拟注入

资产的评估值未确定。 截至

2009

年

8

月

6

日，公司置出资产及拟注入资产的资产

评估报告已经出具，并已经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为此，公司董事

会在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基础上， 进一步审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方案：

（一）重大资产置换

1

、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交易对方为投资集团。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置入资产

本次拟置入资产为投资集团持有的鸭电公司

55%

股权及天益公司

100%

股权。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置出资产

本次拟置出资产为豫能控股拥有的

#5

、

6

机组和其他资产及相关负债，具体范

围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09]

第

173

号评估报告及其资产

评估明细表中列明的评估范围为准。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本次拟置出资产的定价原则：以

200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经过河南省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经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备案的中联评报字

[2009]

第

173

号、

174

号和

175

号《资产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置出资产评估值为

44,094.39

万元；以该评估值为基准，双方

据此确定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44,094.39

万元。 置入资产即鸭电公司

55%

股权、

天益公司

100%

股权的评估值分别为

51,337.61

万元、

77,829.43

万元，以该评估值为

基准，双方据此确定置入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为

129,167.04

万元；本次资产置换中

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差额为

85,072.65

万元。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本次资产置换中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差额为

85,072.65

万元。 资产置换差额的

支付方式为： 公司以向投资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支付投资集团所享有的置

换差额

85,072.65

万元；剩余对价

0.96

元公司将以现金支付。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期间损益

本次置换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资产置换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经审计后， 如置

入资产期间损益减去置出资产期间损益的余额为正数，该等差额由豫能控股享有；

如置入资产期间损益减去置出资产期间损益的余额为负数， 该等差额作为投资集

团对豫能控股的负债，由投资集团予以补足。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7

、职工安置方案

因置出的焦作电厂

#5

、

6

机组系豫能控股委托第三方进行生产管理，置出资产

不存在职工安置问题；置入资产为鸭电公司

55%

股权和天益公司

100%

股权，该两家

公司的现有员工仍然与其所属各用人单位保持劳动合同关系，不发生劳动关系的变

更，本次资产置入亦不存在职工安置问题。

表决结果：赞成票

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8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交易双方应积极争取在资产置换协议生效后

60

日内为对方办理完成置入资

产和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

交易双方非因审批原因或不可抗力而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将置换资产按

时、全部、完整地移交给对方的，或者双方不履行本协议载明的义务、责任的，或者

双方违反本协议中所做出的声明、保证、承诺的，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赔偿对方因

此而遭受的各项损失（包括间接损失），对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的，违约方

在赔偿损失后仍应继续履行。

表决结果：赞成票

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投资集团。 投资集团以其置入豫能控股资产与豫能

控股置出资产之间的差额为

85,072.65

万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其剩余对

价

0.96

元公司将在未来以现金方式支付。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即

2009

年

4

月

9

日。 发行价格确定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

价即

4.40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

格进行相应调整。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193,346,930

股。 最终的发行数量将根据置入资产

与置出资产的置换差额为依据， 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拟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

投资集团拟以本次资产置换差额认购豫能控股发行的股份。 本次拟置入及置

出资产的定价以

200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

评报字

[2009]

第

173

号、

174

号和

175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为依据。 该等

《资产评估报告》已经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7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在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

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8

、锁定期安排

投资集团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不转让，其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9

、上市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待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交易所的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决议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审议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表决，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 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

立董事意见：本公司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公正、合理的，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二、审议通过《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议案

本议案主要内容详见：《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由于本议案涉及公司与投资集团的关联交易，因此，关联董事张文杰、张勇、程

峰、胡长根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审议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三、审议通过《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的议案

本议案主要内容详见：《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本议案涉及公司与投资

集团的关联交易，因此，关联董事张文杰、张勇、程峰、胡长根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

决，由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审议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财务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

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公司与投资集团的关联交易，因此，关联董事张文杰、张勇、程

峰、胡长根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审议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目标资产进行评估，本次评估机构

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

现值法两种评估方法，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合理，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评估结论公允，并已经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确认。 本次交易价格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

果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是公开、公

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关联董事张文杰、张勇、程峰、胡长根回避了

对此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审议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

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

本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审议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发行对象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的议案》

投资集团现持有公司

33,60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8.14%

，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投资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后持有公司

52,934.69

万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84.92%

，将会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鉴于投资集团持有公

司股份的比例增加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且投资集团承诺

3

年内不转

让其新增股份，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投资集团可以依法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公司与投资集团的关联交易，因此，关联董事张文杰、张勇、程

峰、胡长根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审议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有关事宜的议案》

为合法、 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工作， 公司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重组及非公开发

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授权董事会签署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票运作过程中的相关

协议。

（二）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

款，同时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政府审批和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事宜，包括签署相关

法律文件。

（三）授权董事会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与本次重大

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一切事宜的具体方案。

（四）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方案， 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具体相关事宜。

（五）授权董事会应审批部门的要求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

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六）在本发行决议有效期内，若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根据政

策规定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 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七）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审议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事项尚须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议召开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审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四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二）关于

"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方案

"

的议案；

（三）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

（四）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发行对象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

（六）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有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八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

001 896� � �

股票简称
：

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
：

临
2009- 24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09

年

8

月

1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009

年

8

月

11

日会议在公司报告厅以现场表

决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

5

人，王锐、马保群、崔凯、史新峰、宋朝辉监事共

5

人

亲自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会议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由王锐监事会主席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

"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

次交易有利于突出公司主业，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有

利于避免同业竞争，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 本次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

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九年八月十四日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

判断的立场， 现就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一、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78.14%

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将有利于突出公司主业，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

利能力、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重组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文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组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四、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拥有

的鸭电公司

55%

股权、 天益公司

100%

股权以及豫能控股拥有

#5

、

6

机组和其他资

产及其相关负债进行评估，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

立性。 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两种评估方法，符合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重要评估

参数取值合理，评估结论公允，并已经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确认。 本

次交易价格以经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交易

价格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

会在审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董事就相关

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本次向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可能触发要约收购条件，

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河南投资集团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 则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无需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七、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股东大会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

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八、本次交易尚需河南省国资委和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并取得国家环保部的环

保核查意见。

独立董事签字：董家臣、刘家森、翟新生

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